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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航空運輸無障礙設施設備

及服務調查報告

調查委員：王榮璋、蘇麗瓊

114年12月9日交通及採購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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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緣起

我國首部國家人權行動
計畫(2022-2024)

將「推動無障礙環境」列入
「身心障礙者之平等與不歧
視」主要行動，並通過7項
加強陸海空運無障礙服務設
施的績效指標。

2022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

國內無障礙交通規劃和提供
存有差距

身心障礙者使用
空運服務不便

空運業者營運管理與服務品
質良莠不齊，致使身心障礙
旅客遭遇拒載、加收費用、
意外傷害等權益受損事件時
有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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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作為

文件調閱

調閱交通部暨該部民航局、航港局、公路局

及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等機關卷證資料

國際比較

查找及研析比較歐盟與英、美兩國航空運輸

相關法規及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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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作為

3

實地履勘
於113年12月17日、114年1月6日分別至松山
機場、桃園機場實地履勘，並與機關及航空
運輸業者進行座談。

專家諮詢
邀請財團法人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中
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社團法人台灣身心障
礙者自立生活聯盟、社團法人台北市行無礙
資源推廣協會等民間團體代表到院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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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空運輸法規比較分析

美國

以美國空運無障礙法(ACAA)

為核心，由交通部制定專法

(14 CFR Part 382)規範承運

人之責任義務，具有高度強

制性、全面性與具體性。

歐盟

建立EC第1107/2006號條

例及其全文之解釋性指引，

要求成員國遵循落實，以保

障身心障礙旅客免受歧視，

並確保得到協助。

英國

承襲歐盟的法規架構，民航局再以指引文件(CAP2241、

CAP1228、CAP1411、CAP1228A及CAP2990)規範機場

及航空公司的責任、義務及服務標準，並建立「無障礙服務

績效框架」，用以監測其「無障礙服務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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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4 CFR Part 382

子項目 核心要求

A 一般規定(§382.1-§382.10) 禁止因身心障礙歧視乘客；適用於美國承運人的所有營運和飛機、往返美國

機場航班及其所使用之飛機的外國承運人；確保飛機、其他設施和服務無障

礙，並採取措施提供便利。

B 無歧視及服務資訊可及

性(§382.11-§382.35)

不得拒絕提供運輸服務或加以限制；不得加收特殊服務費；非特殊情形不得

要求助理同行；僅在特定情況要求醫療證明；需明確告知限制。

C 乘客資訊

(§382.41-§382.45)

提供與航班相關資訊、登機口、延誤、取消等同等值乘客資訊；即時告知無

障礙服務受限情況。

D 機場設施可近性

(§382.51-§382.57)

確保機場出入口、候機室、登機門、廁所、走道及自助報到設備(KIOSK)

符合無障礙標準。

E 航空器與服務性動物的

可及性 (§382.61-

§382.80)

航空器必須具備可移動扶手之座位、無障礙廁所(含大型盥洗室)、機上輪椅

等無障礙設施；允許合法服務性動物搭乘；所有新製作的機上安全影片和

資訊性視聽演示都配有高對比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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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4 CFR Part 382

子項目 核心要求

F 座位安排 (§382.81-§382.87) 提供特殊座位(如靠走道或可拆扶手、與陪伴者的位置相鄰、因應服務性動物所需的隔
板座位)；提供優先安排座位機制。

G 登機、下機及轉機協助
(§382.89-§382.105)

須提供或確保提供在航站樓內(包括轉機、從航站樓入口到登機口、從登機口到行李認
領區)移動的協助；轉機協助；須提供或確保提供登機和下機服務；不得以人力直接抬
舉乘客；不得讓乘客滯留輪椅或其他無法獨立行動的設備上超過30分鐘；承運人必須
與美國機場營運廠商簽訂書面協議，分配雙方在登機和下機協助方面的責任。

H 機上服務 (§382.111-§382.119)
協助乘客在機艙內移動至座位和從座位移動、協助進食準備(不含實際進食協助)、協助
往返洗手間、協助存放及取回隨身物品(含行動輔具)，及提供視力、聽力障礙乘客有效
溝通及協助其獲得必要資訊。

I 輪椅、行動輔具及其他輔助裝
置的存放(§382.121-§382.133)

提供並負責搬運及損壞後的賠償；承運人應盡可能於在飛機門口歸還乘客的輪椅、行動
輔具和輔助設備供手動輪椅、其他行動輔具優先存放區，；告知乘客有關行動輔具託運
之處理程序及處理不當之索賠機制。

J 培訓與行政規定
(§382.141-§382.145)

航空公司與承包商員工需受法規訓練；培訓內容包括本法規要求、承運人程序、身心障
礙意識、有效溝通、實際協助(轉移、抬舉技巧)、輪椅和代步車的處理(拆卸、組裝、固
定)等；設置投訴解決官(CRO)。

K
申訴與執法程序
(§382.151-§382.159)

30日內書面回復乘客投訴；須向交通部報告年度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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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指引文件規範

指引文件 規範事項

CAP2241 英國民航局)將EC第1107/2006號條例全文之解釋性指引編號為
國內的CAP2241指引文件。

CAP1228

(2014)

協助每年載客量達15萬人次或以上的機場設定「服務品質標準」
與監測無障礙服務的品質標準，並建立機場的無障礙服務績效框
架「Airport Accessibility Performance Framework」與評級
系統。

CAP1411

(2018)

指導機場如何為隱性身心障礙者提供協助服務，包括：出發前及機
場內的資訊與溝通、機場協助、安全檢查、人員培訓以及品質標準
等項目。

更新CAP1228
(2019)

明確規定「旅客下機後之移動，中途不得有不必要之中斷」及具
體量化指標，更具體要求報告內容與格式，同時強調機場網站應
公布相關績效數據及「無障礙論壇」討論結果，仍維持機場每年2
次向民航局提交其服務品質標準的績效報告。

CAP1228A
(2022)

補充CAP1228「資料蒐集與揭露」的技術規範。

CAP2990

(2024)

將散見於多項法規與指引文件中對於航空公司的要求整合在該指
引文件內，為航空公司提供全面的指引，使其瞭解履行法規義務
需採取的行動，並作為民航局定期對航空公司進行無障礙評估參
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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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英、美兩國空運無障礙運輸服務法令規定之比較

項目 美國 英國 我國

主要責

任主體

美國及外國承運人(含航空公司、

地勤業者等)

機場管理機構 國內航空運輸業者

法制

規範

專法：ACAA、14 CFR Part 382。 架構性立法：EC第1107/2006

號條例及解釋性指引。

架構性立法：身權法、大

眾運輸無障礙辦法。

輔助性

法案/

文件

交通部發布之「空運身心障礙乘

客權利法案」。

民航局發布之指引文件：

CAP1228、CAP1228A、

CAP1411、CAP2990。

民航局督導國內線航空公

司訂定之「身心障礙旅客

搭機服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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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英、美兩國空運無障礙運輸服務法令規定之比較

項目 美國 英國 我國

條文
重點

●14 CFR Part 382 (§382.1至§382.159) 

1.一般性規定:禁止歧視與拒絕運輸服務
、適用對象等(§382.1-§382.10)

2.無歧視及服務資訊可及性(§382.11-§382.35)

3.乘客資訊(§382.41-§382.45)

4.機場設施的可及性(§382.51-382.57)

5.航空器與服務性動物的可及性(§382.61-
§382.80)

6.座位安排(§382.81-§382.87)

7.登機、下機及轉機服務 (§382.89-§382.105)

8.機上的服務(§382.111-§382.119)

9.輪椅、其他行動輔具及輔助設備的存放，
以及賠償機制(§382.121-§382.133)

10.人員培訓(含航空公司與承包商等)和設置投
訴解決官等行政規定(§382.141-§382.145)

11.申訴(30日內書面回復乘客)與執行程序
(§382.151-§382.159)

● EC第1107/2006號條例(全文計18
條及附件一、二) 

1.禁止歧視與拒絕運輸服務

2.機場和飛機上應提供必要的人員和設備
3.應提供登機和下機等服務，協助應避免
中斷和延遲。

4.由機場管理機構負責整體責任，並應
公布其服務品質標準。

5.機場應負責確保提供附件一(機場管理
機構的協助事項)所列的協助

6.航空承運人應確保提供附件二(航空公
司的協助事項)所列的協助(含出發、到達
或過境者)

7.人員培訓(含機場、航空公司等直接提供
服務者)

8.所有重要資訊應以無障礙格式提供

9.輔具損壞賠償

10.監督與申訴機制

11.處罰機制

●身權法

1.禁止限制與拒絕運輸服務(§53)

2.陪伴者(§58)

3.機場無障礙設施(§57)

4.服務性動物(§60)

5.罰則(§99)

●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服務
設置辦法
1.應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時間等
資訊、應設置服務中心及提供人
力協助服務(§6)。

2.航空器可提供輪椅使用者出入
之艙門或輔助設備、站名播報及
顯示設施，以及衛生設備、防滑
地板、逃生說明等(§13、§14)。

3.人員訓練及提報訓練計畫
備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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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航空運輸法制規範現況

現行法規架構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 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

• 國內航線航空公司自訂服務指引

主要問題

• 法規多為原則性條文，側重「設施設置」，關鍵的「服
務流程」及「服務品質標準」付之闕如。

• 僅依航空公司訂定之服務指引，過於粗略，不具約束力
，難以有效管理與監督。

關鍵發現

對比美、英兩國法制規範，我國雖已建構空運無障礙運輸服務之法制

規範，但至關重要之「服務流程」及「服務品質標準」皆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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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監督機制缺失

1

民航局改善措施及作為
散見於函示及會議「結論」

民航局透過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的
會議，在空運無障礙運輸服務雖已展現
部分成效，但處理方式多僅止於書面函
請業者辦理且相信業者的回復結果，缺
乏進一步查證作為。

2

⚫ 目前之監督機制，鮮少設定具體
、可量化的績效指標。

⚫目前評鑑對象僅限於航空公司，
不含機場公司、地勤公司。

3

航空公司服務評鑑機制流於形式

1. 國內航線之評鑑指標未含任何「無障礙服務」項目

2. 國際航線則將「無障礙評鑑」納入「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評鑑」之子項目，航空公
司僅需提供4項以上的相關服務措施，即可獲得該項目的滿分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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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行動輔具託運執行面紊亂

1

行動輔具託運仍不便

航空公司行動輔具託運事宜

，各家官網資訊揭露不一，

亦缺乏統一、全面的服務準

則；且航空公司面對旅客提

出行動輔具機邊託運申請時

，仍多以各種理由拒絕為優

先，未能儘量回應旅客的實

務需求。

2

聯營/共用航班
輔具託運協助仍待改善

1.美國作法：運營兩個轉乘航

班中第一個航班的承運人負

責提供協助。

2.我國作法：以涉及飛航安全

等由，現行係由航空公司提

醒及建議旅客自行聯繫實際

承運航空公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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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

有鑑於美國以「美國空運無障礙法」(ACAA)為核心，

再制定專法以規範承運人之責任與義務，具有高度強制

性、全面性與具體性；英國則承襲歐盟的法規架構，另

以「指引文件」規範機場及航空公司的責任義務。

反觀我國雖已建構空運無障礙運輸服務之法制規範，但

身權法、大眾運輸無障礙辦法多為原則性條文，且側重

於「設施設置」，至關重要之「服務流程」及「服務品

質標準」皆付之闕如，僅依航空公司訂定之「服務指引

」或作業流程，並不具約束力，亦難以有效管理與監督

，殊值檢討。

處理辦法：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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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

交通部、民航局暨桃機公司成立之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

組，自100年成立至今，儘管在空運無障礙運輸服務已展

現部分成效，但處理作為與改善措施散見於民航局之函示

及歷次會議「結論」，既未能形成如英國「指引文件」之

具體指導原則，監督又鮮少設定具體、可量化的績效指標

；且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者涵蓋機場、航空公司及地勤業

等單位，「評鑑」卻僅限於航空公司，詎國內航線之評鑑

指標竟未含任何「無障礙服務」項目，而國際航線又將「

無障礙評鑑」納入「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評鑑」之子項目，

遑論反映無障礙服務品質及落實監督成效，實有檢討及改

進之必要。

處理辦法：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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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

行動輔具對身心障礙者及行動不便者而言，是維持日

常生活及出行不可或缺的移動工具；然而我國有關行

動輔具之託運（含機邊託運）、裝卸及損壞後的賠償

與處理，相關規範付之闕如，目前逕依各航空公司「

服務指引」或「搭機規範」之作法，因其資訊、程序

及標準不一，導致執行面紊亂，已造成相關乘客莫大

困擾和負擔，亟待檢討及改善。

處理辦法：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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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四

實地履勘發現，民航局、桃機公司及航警局在無障礙

設施及旅客服務方面，如「接駁車斜坡踏板」斜坡角

度、機場輪椅檢查、無障礙廁所「合理調整、通用設

計入法」、電動輪椅鋰電池包裝型式、安檢人員無障

礙服務相關訓練、桃園機場旅客網「無障礙標章」及

無障礙計程車駕駛人保留比率等，仍有不足或尚待檢

討改進之處。

處理辦法：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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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五

我國首部「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22-2024年)有關

「身心障礙者之平等與不歧視」項下，由交通部提出

之7項關鍵績效指標，皆為硬體設施設備，從本案空

運之法制規範及監督相關作為，可知機關重「設施」

輕「服務」的思維未能澈底轉換，服務面尤缺乏具體

量化指標，益徵交通部全面性盤點及檢核機制未臻周

延與完善，難謂允當。

處理辦法：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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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辦法

1 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2 調查意見（含附表/圖/簡報），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

3 調查意見，移請本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

4 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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